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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税务稽查案例看不征税收入的财税处理

方飞虎（教授）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财务会计系，杭州 310018）

【摘要】不征税收入是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创设的一个新的法律概念，实务中对其政策内涵及涉税处理存在

不少模糊认识。不征税收入不同于免税收入，财政性资金也未必都属于不征税收入，不征税收入对企业而言只是获

得了相应所得税额的时间价值而已，某些特殊情况下作应税收入反而对企业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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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翻阅《海峡财经导报》时发现吴清波发表

于 2013年 11月 20日第 018版《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有
何区别》（以下简称《区别》）一文中有一则关于不征税收

入事项的税务稽查处理案例，并根据这一稽查处理案例

比较了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的区别。该文作者通过两

者不同政策法律规定的对比，分析了其税务处理上的区

别，很受启示。笔者所注意到的是，这则稽查处理案例本

身存在着可商榷之处。

一、案例回放

《区别》一文叙述的案例如下：近日，某市地税机关

在对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2012年度企业所得税重点检
查时，发现该企业从省级财政部门取得了一笔专项研究

开发资金200万元，该笔专项研究开发资金用于企业某高
新技术产品的研发。该企业在企业所得税自核申报时将

该笔收入计入免税收入，并加计扣除了研发费 100万元。
地税机关责令该企业对此笔业务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300
万元，补缴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 50%的
罚款。

二、讨论分析

免税收入属于税收优惠政策，税法规定免税收入的

范围有：①国债利息收入；②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③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
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

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④符合条件的非
营利组织的收入。

免税收入是纳税人应纳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只

是国家为了实现某些经济和社会目标，在特定时期和对

特定项目取得的经济利益给予的税收优惠照顾，而在一

定时期以后也有可能恢复征税。企业取得的免税收入，既

可以从应税收入中扣减，为取得免税收入发生的成本、费

用以及将免税收入用于支出形成的费用或购置资产提取

的折旧、摊销也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可见，稽查案例中该高新技术企业把200万元计入免
税收入处理是不对的，地税部门认定此项资金不属于免

税收入而予以调整是正确的；但地税部门把200万元确认
为不征税收入而予以“调增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300万元，
补缴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 50%的罚款”的
处理，笔者认为有失公允，是值得商榷的。

问题一：不征税收入如何确认？

《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收入总额中的下列三

项收入为不征税收入: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
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

征税收入”。其中“其他不征税收入”在《企业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作了界定，是指企业取得的，由国务

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

财政性资金。一般而言，企业涉及财政拨款、行政事业性

收费、政府性基金的情况不多，企业涉及不征税收入事项

大多属于专项用途的财政性资金。那么，专项用途的财政

性资金是否都属于不征税收入呢？

实际工作中有很多人认为，只要是财政补贴或财政

奖励等财政性资金都属于不征税收入，其实不然。

作为不征税收入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有关企业所得税处

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87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1］70号）等规定：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
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

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①企业能够
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②财政部门或
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

法或具体管理要求；③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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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同时要注意的是，按规定符合条件

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如果在5年（60个月）
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

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 6年的应税收入总额；
计入应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因此，并非所有财政性资金都属于不征税收入。

问题二：不征税收入可否作为应税收入？

不征税收入是企业取得的专门从事特定目的的收

入，它不属于企业营利性活动带来的经济利益。不征税收

入尽管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

除”，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及财税

［2008］151号文件第三条规定“企业的不征税收入用于支
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

的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旧、摊

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因此，它不同于免

税收入，不属于税收优惠政策。

那么，对于不征税收入，企业可否将其作为应税收入

处理呢？

笔者认为，对某一专项用途的财政性资金是否作为

不征税收入，企业有选择权。财税［2011］70号文件中“企
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

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

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

额中减除”的规定，是一条授权性规范。授权性规范是指

规定人们可以作出一定的行为，或者要求他人作出或不

作出某种行为的规范，此处是“可以”，并非“必须”或“应

该”。鉴于国家对不征税收入有比较严格的管理和核算要

求，企业可能会为之付出较大的管理成本或存在一定的

涉税风险，况且用不征税收入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所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

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因此，企业可

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对“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的税务管

理，即可以选择作为当期的应税收入来处理。

退一步说，作为确认不征税收入需要同时具备的三

个条件中，①②两个条件不取决于企业，但第③个条件，
即“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

算”这个条件是可以控制的。企业只要不单独核算此项有

专门用途的财政性资金，那么该项资金就不符合不征税

收入的确认条件，从而作为应税收入了。

问题三：不征税收入对企业所得税有何影响？

例如，A企业 2012年 12月 5日收到当地财政部门拨
付的专项资金 100万元，要求用于购买专项设备。2012年
12月31日，A企业购入不需要安装的专项设备一台，实际
成本140.4万元（含税），使用期限 10 年，采用直线法计提
折旧，不考虑残值。

1. 会计处理。
（1）2012年12月5日收到财政专项拨款时：
借：银行存款 100
贷：递延收益 100

（2）2012年12月31日购买专项设备时：
借：固定资产 12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0.4
贷：银行存款 140.4

（3）2013年 1月 ~ 12月每月计提折旧 1万元，每年 12
万元：

借：管理费用 12
贷：累计折旧 12（120÷10）

（4）2013年1月～12月转销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 10
贷：营业外收入 10（100÷10）

2. 所得税处理。
（1）在符合不征税收入确认条件并确认为不征税收

入的情况下。

A企业取得的财政专项拨款 100万元中当年会计确
认营业外收入的10万元，应作纳税调整减少处理；此专款
（不征税收入）形成的专项设备所对应的折旧不得在税前

扣除，但超过此专款（不征税收入）相对应的专项设备部

分计提的折旧可以在税前扣除。

具体调整时，通过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

三“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第14行“不征税收入”调减应纳
税所得额 10万元；通过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
九“资产折旧、摊销纳税调整明细表”第 3行“飞机、火车、
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进行调整，其中资产原

值栏目下，第1列账载金额120万元，第2列计税基础20万
元，本期折旧、摊销额栏目下，第 5列会计为 12万元，第 6
列税收为 2万元，从而第 7列调增应纳税所得额为 10万
元。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符合不征税收入确认条件并确

认为不征税收入的情况下，一方面财政专项拨款（不征税

收入）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10万元，同时此专款（不征税收
入）形成的专项设备所对应的折旧调增应纳税所得额为

10万元，等额“一减一增”对当年企业所得税没有影响。未
来 9年，就财政专项拨款（不征税收入）而言，通过附表三
累计调减应纳税所得额90万元，同时就此专款（不征税收
入）而形成的专项设备的折旧、摊销而言，则通过附表九

累计调增应纳税所得额90万元，同样是等额“一减一增”，
对企业所得税没有影响。

（2）在不符合不征税收入确认条件或虽符合但未确
认不征税收入的情况下。

如果A企业取得的 100万元财政专项拨款不符合不
征税收入的确认条件，或虽符合但未确认不征税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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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会计仍然是确认递延收益，并逐期结转为营业外

收入，而税法要求全额计入当年应税收入额，形成会计与

税法的暂时性差异。

具体调整时，通过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

三“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第 11行“确认为递延收益的政
府补助”进行，其中账载金额为 10万元，税收金额为 100
万元，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90万元。以后每年的账载金额
为 10万元，税收金额为 0，相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10万
元，未来9年累计调减应纳税所得额90万元。10年内就此
财政专项拨款而言，第一年调增应纳税所得额90万元，以
后9年累计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90万元，等额“一减一增”，
对企业所得税没有影响。

因此，在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前提下，不征税收入

和征税收入在摊销和递延期内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为

零，也就是说，某项财政性资金如果确认为不征税收入，

对企业来说最多只是获得了相应所得税额的货币时间价

值而已。

问题四：是否存在把不征税收入作为应税收入反而

对企业更为有利的情况？

在特殊情况下把不征税收入选择作为应税收入反而

对企业更为有利。

1. 在享受加计扣除的情况下。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五条规定，企业为

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

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

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
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

例如：甲企业为高新软件生产企业，2013年应税收入
500万元，成本、费用、损失400万元，其中200万元为研发
支出；2013年获得政府科技补贴 100万元（假设同时符合
不征税收入的三个条件），已全部用于研发支出。假设不

存在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如选择为不征税收入，则甲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为150万元（500-300-50）。如选择为应税收入，则甲企业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 100万元（500+100-400-100）。可
见，在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情况下，甲企业选择为应税收

入更有利，2013年将少缴纳企业所得税 12.5万元［（150-
100）×25%］。

2. 存在未弥补亏损的情况下。
《企业所得税法》第十八条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

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

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例如，乙企业 2013年取得政府补贴收入300万元，当
年未支出，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含政府补贴收入）为300万
元。乙企业 2008年曾发生巨额亏损，截至 2012年底尚有
300万元未能弥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300万元确认为

不征税收入，则乙企业 2013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 0，不需
纳税，但300万元不征税收入未来支出形成的费用不可在
税前扣除，2008年留下的300万元亏损也因超过5年期限
将不能得到弥补。如果把 300万元选择确认为应税收入，
则该企业不但2013年应税所得弥补2008年亏损后当年的
应纳税所得额仍为0，不需纳税，而且300万元政府补贴收
入已作为应税收入处理，所以以后年度支出形成的费用

（包括折旧或者摊销）就可以在税前扣除。

三、结论意见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区别》一文案例中该高新技术

企业从省级财政部门取得的 200万元专项研究开发资金
纳税申报时计入免税收入虽然是错误的，但地税部门将

其作为不征税收入而给予“调增企业应纳税所得额300万
元，补缴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50%的罚款”
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案例中该企业的错误在于将不征税收入与免税收入

混同了，而当地税务主管机关的错误则是片面地认为，只

要是政府拨的财政性专项资金都应该属于不征税收入，

而忽视了不征税收入确认的必备条件以及企业纳税人应

有的选择权利。在实际税收征纳工作中，对于这两种差错

有必要引起税收征纳双方的高度重视。

从正确处理税收征纳双方关系、和谐纳税的角度出

发，对于本案，该高新技术企业从省级财政部门取得的用

于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的专项研究开发资金200万元，属于
税法规定的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

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

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50%加计扣
除。无论该笔资金是否符合不征税收入确认的条件，该企

业都有权将该笔收入计入应税收入，并加计扣除研发费

100万元。
因此，笔者认为地税机关最为合理的处理是：对此笔

业务调增应纳税所得额200万元，补缴企业所得税及滞纳
金，并处少缴税款50%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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